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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与承诺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受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谷教育”或“公司”）委托，担任英谷教育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依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经过审慎

调查，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遵循客观、公正原则，结合英谷教育

2018 年年度报告，出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持续督导意见，独立财务顾问特作

如下声明： 

1．本持续督导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相关各方向本独立财务顾问提供，

相关各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相关各方保证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任。 

2．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和责任；本持续督导意见不

构成对英谷教育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持续督导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

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3．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任何其它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持续督导

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持续督导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挂牌公司发布的其他相关公

告，查阅有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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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1 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拟购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公司本次拟购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议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 2016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英谷教育于 2016年 12月 16日召开 2016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上述议案。  

英谷教育于 2017年 2月 2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现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符合<非上市

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的议案》、《关于<青岛英谷教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 2017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英谷教育于 2017 年 7 月 18 日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并通过了上述议案。 

本次交易中，公司以自有资金购买位于青岛市崂山区李宅路以北、李沙路以

西、松山后社区西北侧 2-C0066#地块。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中泰证券

接受委托，担任英谷教育重大资产重组之独立财务顾问。 

一、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情况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公司已经完成本次交易有关的土地变更登记手

续，并于 2017年 7月 20日取得了鲁（2017）青岛市崂山区不动产权第 00051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  

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英谷教育与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

署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已经生效，已经完成本次交易有关的土地

变更登记手续，协议各方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本次重组各方已经按照相关承诺履行，无违

反相关承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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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治理结构及运行情况 

本次交易前，英谷教育已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章制度的规定建立了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均

未因本次重组事项发生重大调整；公司治理结构未因本次重组发生变化。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签订合同并于 2017 年 1 月 24 日支付全部土地出

让金，但公司在 2017年 2月 28日才召开本次重组事宜的首次董事会，公司在支

付全部土地出让金前未能及时召开董事会及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重组相关事宜，存

在一定的瑕疵，但并不影响本次交易的效力，亦未损害股东及挂牌公司利益。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除上述情形

外，英谷教育按照《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

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规范运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

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保持独立；报

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对稳定；公司治理机制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有效。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运营、经营业绩影响的状况 

公司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51,603,691.84 42,976,241.72 

毛利率% 81.23 75.56 

净利润 26,099,184.69 20,411,519.2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099,184.69 20,411,519.2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5,415,088.00 19,568,785.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37.74 44.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36.86 4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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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471,538.82 20,627,580.49 

基本每股收益 2.61 2.04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20,936,664.86 78,827,807.80 

负债总计 38,729,382.76 22,719,710.3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2,207,282.10 56,108,097.4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8.22 5.6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2.02 28.82 

流动比率 1.38 1.99 

利息保障倍数 - - 

2018 年公司营业收入为 51,603,691.84 元，较上期营业收入 42,976,241.72

元增长了20.07%。本期净利润为26,099,184.69元，较上期净利润 20,411,519.27

元增长了 27.86%。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公司运营良

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五、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盈利预测的情况。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事项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交易各方已按照公布的重组方案履

行各方的责任和义务，未发现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

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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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之 2018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5月 17日 


